
芜 湖 市 教 育 局  
 

转发《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
好 2025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》 

 

各县市区、开发区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、教育文体局），各直属

中小学（含民办），安师大附中、附小： 

现将《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中

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教材〔2025〕7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执行。 

中小学教材选用使用要严格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中小学

教材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材〔2023〕1 号）和《安徽省中小学

教材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皖教工委〔2021〕25 号）执行。中小学教

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、二维码

等信息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监督电话，接受学

生、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及时严肃处理、责令纠正教材选用、

使用中的违规行为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加强对教材选用、征订等工作



各个环节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，切实做好 2025 年中小学教学用

书相关工作。市教育局将适时对各县市区和相关学校教材使用情

况进行抽查。 

监督联系电话：0553-3861640 

 

附件： 

1.安徽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中小学

教学用书工作的通知 

2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中小学教学用书工作的通

知 

 

 

 

2025 年 5 月 15 日 

 

 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 


